
 

 

 

致： 汕头市储备粮食和物资有限公司 （招标人单位名称）： 

1.我方已仔细研究了 汕头市粮食储备物流中心二期工程施工（项目名称） 招标文件的全部内容，在

考察工程现场后，我方确认你方网上提供的工程预算报告书并同意综合单价和工程量，我方愿意按招标文

件中的一切要求提供本工程所需的一切材料、设备以及安装和维护，投标下浮率 5.03 %；报价人民币(大写)：

肆亿壹仟伍佰伍拾肆万陆仟壹佰叁拾贰元捌角壹分 (小写)： 415546132.81 元（包括绿色施工安全防护措施

费 20249935.96 元和暂估价 9336500.00 元）作为完成本工程（含保修）的全部承包费用，工期： 36个

月 ，投标有效期：投标截止时间后60日历天 ，按合同约定承包工程，质量标准 达到国家现行规范 “合格

工程”标准 ，修补工程中的任何缺陷（含后期养护），实现工程目的。 

2.如果我方投标书被接受，我方将承诺履行招标文件规定的每一项要求，按期、按质、按量完成工程 

任务。 

3.我方承诺在投标文件有效期内不修改投标文件。 

4.我方接受按招标文件规定的程序、标准并同意你方评标的标准。 

5.我方承诺未因违反信用有关规定而被本行业行政主管部门取消或暂停投标资格。 

6.我方愿意遵守国家、广东省和汕头市所有与招标工程有关的法律、法规、规章、规范的相关规定， 

并承担有关施工方应承担的费用。 

7.如果贵方接纳我方的中标，我方保证按照招标文件的要求提交工程履约保证金,并在中标通知书签 

发后30天内与贵方签订施工合同。 

8.我方承诺本工程不存在个人挂靠或违法发包转包分包以及其他弄虚作假等违法违规行为，否则承担 

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经济赔偿和接受行政主管部门的处罚。 

9.我方承诺拟派建造师在投标时没有担任其他在建施工项目 (以广东省建设行业数据开放平台关键岗 

位人员项目是否锁定为准) 负责人；如违反上述承诺贵方有权取消我方中标资格，贵方有权没收我方的投 

标保证金。我方同时承担由此引发的相应法律责任。 

10.我方拟派建造师为： 陈任良 （建造师姓名）。 

11.我方承诺：投标书所提供的资料真实有效，同时承担由此引发的相关法律责任。 
 
 
 

投标人： 广东省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写明单位名称并加盖单位电子公章) 

法定代表人：              (签字或盖电子章或盖单位电子公章) 

日期：  2023年4月7日        

电话：  0754-88 83       

传真：  0754-88 20       




